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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 函
地址：70142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一段320號
承辦人：蔡政杰
電話：06-2372161-235
傳真：06-2358362
電子信箱：s0951526@mail.af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農業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27日
發文字號：農糧南資字第11211580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九 (112年度有機農業適用肥料推廣計畫.pdf、請款明細表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112年度有機農業適用肥料推廣計畫」業經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核定，請依說明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12年4月21日農糧資字第

112106921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(112)年度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適用肥料補助，本分署獲

配經費計2,077萬元，參酌貴府(局)去(111)年執行情形核

配各縣市經費如下，請就額度內依實際受理情形向本分署

申撥補助款：

(一)嘉義市：5萬元。

(二)嘉義縣：600萬元。

(三)臺南市：417萬元。

(四)高雄市：200萬元。

(五)屏東縣：850萬元。

(六)澎湖縣：5萬元。

三、請貴府(局)就受理情形掣據並檢附納入預算證明，送本分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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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辦理補助款核撥，請款時請另附請款計算基準，俾利覆

核。

四、前項收據請載明：（一）受領事由；（二）實收數額；

（三）支付機關名稱；（四）受領單位之名稱、地址、營

利事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；（五）開立日期。

此外補助款需匯入金融帳戶，請於收據上註明「金融機關

名稱及代碼、戶名、帳號」，以利匯款。

五、有關計畫經費之支存及會計事務之處理等，請依農糧署主

管計畫經費處理手冊有關規定辦理，上項規定可上該署網

站（https://www.afa.gov.tw）查詢下載。

六、依農委會主管計畫經費作業規定：「農委會及所屬人員除

實際擔任授課講座，得依內聘講座標準支領鐘點費外，不

得由計畫支領任何酬勞。」。

七、有關出席費及稿費支用，請依農委會98年4月22日農會字第

0980080081號函：「農委會補助之民間團體，嗣後其人員

不得支領出席費及稿費。」規定辦理。

八、各項工作內容應本撙節原則依規定辦理，另防疫期間各項

活動務請遵守中央防疫指揮中心相關規定辦理。

九、檢附旨揭計畫核定本及請款明細空白表各1份。

正本：嘉義市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農業局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屏東縣政
府、澎湖縣政府

副本：本分署嘉義辦事處、高雄辦事處、屏東辦事處、澎湖辦公室、主計室、農業資材
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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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案由： 

(一)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 112 年 4 月 27 日農糧南資字第

1121158056 號函補助本市「112 年度有機農業適用肥料推廣計畫」案，

核定補助經費 417 萬元（全額中央補助款 417 萬元），因未及納入 112

年度總預算，為爭取時效，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，俾憑辦理後續相

關作業事宜，俟 113年度總預算時再予轉正，敬請審議。 

二、 補助期程：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

三、 補助計畫執行工作項目： 

補助農友施用有機農業適用肥料費用(每公斤補助 3 元，每公頃 10 公

噸最高補助 3 萬元)，確保肥料品質改善土壤地力及提升作物品質。 

四、 預期成果： 

確保肥料品質，改善土壤地力及提升作物品質。 

五、 相關附件：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公文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分署核定本 

農業局「112年度有機農業適用肥料推廣計畫」 

新臺幣 417 萬元墊付案  議案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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